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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   门    大   学（       ）  

 

 

(2014)厦大教 22 号 

 

关于加强关于加强关于加强关于加强 2014201420142014 届本科毕业论文届本科毕业论文届本科毕业论文届本科毕业论文（（（（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））））    

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    
 

各单位各单位各单位各单位：：：：    

为一步规范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管理，加强学术道德和学

术规范教育，根据教育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34 号令）和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〈学

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〉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高[2013]27

号）有关要求，杜绝学位论文作假行为，现就我校 2014 届本科

毕业论文工作要求如下： 

1．各单位应继续组织毕业生学习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

办法》、《厦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规范》，加强对本科生学术道德、

学术规范教育，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全程指导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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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论文是否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。 

2．各单位须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中期检查，督促指导

教师加强对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指导，确保按照时间进

度安排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工作。检查过程须有文字记录

并归档保存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查找原因，及时加以改进。 

3．根据《厦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暂行规定》要求，除特殊

专业之外，原则上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答

辩。学生在答辩之前必须填写《厦门大学本科学位论文诚信承诺

书》，指导教师应在诚信承诺书上签署声明。承诺书与其它论文

材料一起存档。 

4．各学院根据学科特点制定具体的答辩细则和统一的评分

标准。根据《关于试行厦门大学本科课程学分绩点计算办法的通

知》，自 2013 届起，本科毕业论文除个别特殊专业之外，一般以

英文字母记分制。其中，拟评定为 A-以上（含 A-）等级的论文

必须参加系组织的答辩。其它拟评定为 D 以上（含 D）等级的毕

业论文必须参加教研室或研究室（所）等基层学术组织的答辩。  

5．各院系要成立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答辩委员会（或答

辩小组）。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小组）由 3-5 位骨干教师组成，

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小组）组长必须具有副高或副高以上职称，

指导教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小组）组长。系组织的答

辩应由系主任或分管教学系副主任主持。各单位应当把毕业论文

工作答辩时间安排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将组织教学督导组进行抽



 

- 3 - 

查。 

6．答辩时，学生应报告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的目的意义、

研究思路、论文主要内容、研究的主要方法手段、以及主要参考

文献等。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小组）应向学生提问与毕业论文（毕

业设计）有关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、基本方法，综

合考察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7．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小组）应设立秘书。秘书应认真记

录学生答辩过程，并把答辩时间、地点、评委成员、评委主要提

问、答辩人回答情况填写到“毕业论文任务书”的答辩记录栏。 

8．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研究能力、论文写作水平以及答辩

情况综合评定学生的论文成绩。同一专业论文成绩比例呈正态分

布，获 A-以上（含 A-）等级的论文成绩的论文篇数不超过论文

篇数的 30%。 

9. 除涉及机密安全等内容毕业论文之外，原则上所有的本

科毕业论文在校内公开。学校将组织专家抽查部分本科毕业论

文，对于抽查不及格学生，将退回学院重新评定。如经重新评定

为不合格毕业论文，原则将取消学生的毕业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

给予延毕、结业或肄业处理。如发现有论文作假行为，将根据《学

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进行相应处理。 

为确保本届毕业论文工作安排顺利，各单位必须于 6月 7日

前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论文成绩录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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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. 厦门大学本科学位论文诚信承诺书 

2.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

3．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抽查评议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大学教务处 

2014年 4月 9日 

教务处 2014 年 4 月 9 日印发 

 


